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部门整体预算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

	
	年度预算金额
	331.68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基本职能
	（一）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

（二）负责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

    (三) 负责权限内的食品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械许可管理。负责权限内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服务环节的行政许可。负责权限内药品流通环节的行政许可。负责权限内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行政许可及备案。
（四）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

（五）在市局指导下开展宏观质量管理。

（六）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七）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八）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

（九）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十）负责权限范围内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标准管理和质量管理。

   （十一）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

   （十二）负责权限范围内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上市后风险管理。

（十三）在市局指导下完成计量工作。

（十四）在市局指导下完成标准化工作。

（十五）在市局指导下完成认证认可监管工作。

（十六）负责组织开展有关服务领域消费维权工作，指导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受理、处理等工作，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 

（十七）完成市局、经开区管委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预算情况：

1、年初预算情况：根据湘潭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市直行政事业单位2022年财政预算的通知》，下达我局2022年度部门预算收入为331.68万元，其中预算内拨款329.68万元，非税收入拨款2万元；预算支出总数331.6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29.68万元，项目支出2万元。

2、年中追加和调减预算、预算调整率情况：年中因增人增资，增加预算数78.11万元，其中政策性调整工资11.9万元，退休人员生活补助4.41万元，绩效资金1万元，从昭山分局调入4人，调整预算60.8万元，不计入预算调整率；减少非税预算收入2万元，预算调整率为0.6%。
二、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财政收入407.79万元，支出407.7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07.79万元，包含工资福利支出336.7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64.1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6.88万元。

资金结余情况：

年末无结转和结余财政资金。

四、“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2年度预算安排“三公经费”6.49万元，实际支出为6.13万元。“三公经费”控制率为94.45%。
五、预算管理方面：我局严格执行内部控制的各项管理制度；预决算信息按规定内容和要求及时公开；所有需进行政府采购的支出事项均按要求进行了政府采购。
六、资产管理方面：我局已制定资产管理制度，且所有新增资产的配置都能严格执行财政相关文件规定的具体要求和标准。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2022年度我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分数为97分。
二、2022年部门具体支出预算各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绩效目标1： 全年完成食品、药品等主题宣传活动≥2次。

完成情况：全年完成野生毒蘑菇防控及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宣传活动2次。
绩效目标2：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生产 、经营、使用、检验单位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实施执法监督检查≥4次。

完成情况：全年开展五次专项检查，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96家。
绩效目标3：执行政府采购规定,降低采购成本,所有需经政府采购的事项,均需按规定办理手续。

完成情况：全年采购货物类商品均在电子卖场内进行采购，并按规定办理了相关手续，目标完成率：100%；
绩效目标4：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每年6月30日止企业年报率不低于70%。

完成情况：全年应年报企业4128户，完成年报3857户，年报率达到93.44%，目标完成率135%。

绩效目标5：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市场主体增长率不低于5%。完成情况：全区新增市场主体6289户（企业1601户，个体工商户4683户，农专5户），市场主体增长率60.49%。

绩效目标6：全面完成各项双随机抽查计划，抽查率不低于3%，抽查结果公示率100%。

完成情况：不定向抽查企业190户，抽查率4.9%，目标完成率163%；
绩效目标7：大力维护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投诉处理答复率100%。完成情况:100%，目标完成率100%。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管理方面：已制定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但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进一步修改完善。

二、预算执行方面：编外人员经费超控制数，不符合潭办发电[2022]17号文件“2022年湘潭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编外劳动用工人员控制数4人，经费总额控制数25.04万元”的要求。

三、资产管理方面：调拨资产未执行相关验收手续。
四、绩效管理方面：预算目标编制不完善、不全面、欠精准，未覆盖全部门职能职责；绩效目标科学性有待提高，设置目标指标值和实际完成值差异较大。

	
	改进措施
	预算管理方面：根据国家、省、市最新政策文件要求，修改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加强支出审核控制，确保各项支出严格按制度执行。

二、预算执行方面：加强预算、支出管理，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让财务人员通过学习能够准确地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细化预算目标，科学合理分配预算经费。

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并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掌握预算执行进度，及时找出预算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三、资产管理方面：加强资产管理队伍建设，完善资产管理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分管领导、责任人和责任范围，制订切实可行的资产管理实施方案。

四、绩效管理方面：进一步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结合省、市相关工作的要求、绩效考核工作指标以及我局实际工作情况，参照指标库，对指标值进行科学合理评估、测算，同时加强绩效目标设置的综合审核，对设置不科学、不合理、不真实的不予通过，确保绩效目标与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在科学制定绩效目标的基础上，各股室相互配合、各司其职，一同改进绩效管理措施，有质量的完成绩效考评工作。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